
 

 
 

羅祖光獎學金 
申請辦法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:11/24/2010 

名    稱：羅祖光獎學金。 

 

名    額：一名。 

 

獎勵辦法：得獎人獲獎金一百美元及獎狀一張，於畢業典禮時公開表揚。 
 
申請資格： 

          一、本校九年級在校生，今年未曾獲頒任何獎學金者。 

 

          二、美制高中九、十及十一年級之在校生。 

 

          三、連續最近就讀本校滿五年，出席率高且品德優良足以為模範者。 
 

      四、曾參加本校、新英格蘭中文學校協會、美東及(或)全美中文學校 
                   聯合總會之學藝競賽活動且有良好表現者。 

 

 

申請日期：自今年起至 2016 年止，每年四月十日起至五月二十五日止。 

 

申請方式： 

 一、向教務主任索取或至學校網站下載申請表格。 

 二、申請者親筆書寫或打字之中文自傳一篇。 

          三、申請文件包括自傳、獎學金申請表及學藝競賽活動成績證明 

             (影印本)，不得超過七頁。 

          四、將申請文件送繳教務主任，申請文件將不退還，請自留底稿。 

 

評審方式：由學校長期發展委員綜合評審。 
  
 
 



 
 

 

勒 星 頓 中 文 學 校 
 

羅祖光獎學金申請表 
 

學生姓名：(中文) ________________  (英文)________________ 

 

性別：________    出生年月日：______ 年 ______月 ______日              

 

目前就讀美國學校：______ 年級 

 

連續就讀本校：共________年       自________年至________年 

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參加本校、新英格蘭中文學校協會、美東及(或)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之學藝 
活動項目及成績 (需附影印本證明，未附證明不予審核) ： 
 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四、 

五、 

六、 

七、 

八、 

九、 

十、 

其他 

 

 



 
勒 星 頓 中 文 學 校 

 
羅祖光獎學金自傳 

(請用中文打字或正楷書寫) 
 


